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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年道路交通 

安全與執法研討會 

中華民國 91 年 10 月 

臺北市酒後駕車執法成效之分析 

黃承傳 1  胡谷展 2 

  摘要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由民國八十七年迄今所實施之各項酒後駕車執法策略，遴

選與民眾較為直接相關之主要執法策略，作事前事後分析，統計分析該項策略實

施前後，酒後駕車肇事案件發生件數、死亡人數、重傷人數、取締件數、累犯等

資料，並運用 EXCEL 軟體，針對各執法策略實施前與實施後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

故發生件數、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及傷亡人數等進行統計檢定分析。

檢定分析主要結果如下： 
1.有效減少肇事件數之策略有：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實施新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二項。 
2.減低肇事嚴重程度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3.抑制累犯效果佳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締

酒後駕車勤務、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三項。 

壹、前言 

近年由於酒後駕車造成之不幸重大交通事故頻傳，有鑒於酒後駕車對交通安全

造成嚴重危害，每一件酒後駕車肇事案件，不但造成自己或家人終身的遺憾，更

造成社會成本無法計數的損失及無辜第三者的損傷，為加強防制酒後駕車違規行

為，確保交通安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先後針對易產生酒後駕車違規地點，如

KTV、餐館集中區域週邊道路縝密規劃專案勤務加強取締酒後駕車違規。台北市

近幾年來在加強取締酒後駕車執法勤務後，已使酒後駕車列管肇事案件逐年降

低，由八十五年全年發生四十二件，死亡三十人、重傷三十八人，至九十年全年

發生二十一件、死亡十八人、重傷六人，明顯降低約五成以上（詳如表 1）。 
目前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更持續投注龐大警力，針對危害交通安全最大之酒後駕

車違規行為，加強落實推動酒後駕車交通執法、各項宣導及配套預防措施，八十

六年至九十年每年酒後駕車違規取締件數、代保管車輛數、依刑法移送法辦件數

                                                           
1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 
2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分隊長 



 288 

詳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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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北市八十六年至九十年列管交通事故統計表 

列管交通事故 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  類別 

年別 件數 死亡 重傷 件數 % 死亡 % 重傷 % 
肇事原因排名 

86年 217 134 99 21 9.6 19 14.2 10 10.1 酒後駕車肇事排名第六名 

87年 180 102 91 19 10.6 14 13.7 12 13.2 酒後駕車肇事排名第五名 

88年 165 108 65 13 7.8 9 8.3 5 7.7 酒後駕車肇事排名第七名 

89年 181 124 67 26 14.4 24 19.4 6 8.9 酒後駕車肇事排名第七名 

90年 160 98 67 21 13.1 18 18.4 6 8.9 酒後駕車肇事排名前十名以外

表 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八十六年至九十年取締酒後駕車績效統計表 

        年份 
類別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總計 

取締件數 28424 34818 26281 18421 30345 138289 
移送法辦件數 0 0 2598 3120 7165 12883 
代保管車輛數 5847 15285 12074 6069 8493 47768 

貳、執法現況與檢討 

一、執法現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自八十六年起陸續配合中央政府政策、相關法令修訂所實

施之酒後駕車防制策略及勤務規劃方式，計有提高酒後駕車違規罰鍰、全面落實

執行禁止駕駛規定、提高取締酒後駕車獎勵規定、開辦酒後駕車違規專案講習、

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威力取締酒後駕車勤務、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者

依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擴大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勤務、

公佈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全國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勤務、運用「快速酒精濃度

檢知器」等，茲概述如下： 
1.八十六年一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公布，自同年三月一日

起實施，將酒後駕車違規罰鍰由新台幣二七○○元至五四○○元提高為新台

幣六○○○元至一二○○○元，並增加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拒絕測試者亦

同。 
2.八十六年一月起全面落實執行「禁止駕駛」規定－實施「代保管車輛」，實

施初期酒後駕車違規當事人必須繳清違規罰鍰或結案(含積案)後，方得領回

車輛，亦得當場通知親友或由同行車上乘客具合法駕駛資格者領回車輛；惟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前項代保管車輛汽車所有人或受委託第三人得於代保管原因消失後，持原

通知單及行車執照申請領回」（已刪除），因法令未明文規定必須先繳清罰鍰

後，始得領回車輛，故自八十八年已修正為代保管原因消失即可領回車輛，

亦即酒後駕車違規原因消失後即可領回車輛，不一定要繳清罰鍰。 

3.八十六年一月起提高取締酒後駕車獎勵規定，從優獎勵執勤員警辛勞，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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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修正專案評比計畫，激勵員警士氣。 

4.為加強推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喚起社會大眾對飲酒駕車問題的重視，減少

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的發生，維護用路者之安全，明訂酒後駕車為違規講習對

象，台北市監理處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依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五條規定，

公告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時酒精濃度過量與拒絕接受測試檢定者，應施以道

安講習，將酒後駕車違規駕駛人正式列為道安講習對象，並採取專案集中講

習方式，設計專門課程，亦安排違規人參觀創世基金會植物人安養中心，藉

以收震撼、嚇阻之效，進而達到抑制酒後駕車行為之目的。 

5.八十七年四月第一次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威力取締酒後駕車勤務，

針對酒店、ＫＴＶ、ＰＵＢ等飲酒場所集中區域，劃定封鎖區域，於封鎖區

域週邊道路路段（口）縝密規劃取締酒後駕車攔檢點，集中警力逐車攔檢，

將過去「警力分散」、「隨機攔檢」之勤務方式，改為「集中警力」、「區域封

鎖」及「全面攔檢」之新勤務方式，達到滴水不漏。 
6.八十七年六月起台北市監理處將酒後駕車違規道安講習由四小時延長為八

小時，並充實講習內容，聘請國內著名專家學者、資深經驗豐富員警配合授

課。 
7.八十八年四月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公布實施，正式將酒後駕車行為納入

刑法處罰，酒後駕車不能安全駕駛者依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酒後駕車處罰邁向新紀元。 

8.八十八年十月起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協調臺北縣警察局配合擴大同步實施「都

會區聯合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勤務，針對臺北市縣間聯絡道路及橋樑，如華

中橋、羅斯福路等，易有酒後駕車違規市縣交界處，同步實施盤查攔檢取締

酒後駕車專案勤務，希望藉由提高執法密度，擴大執法層面，以杜絕民眾於

都會區市縣間游移僥倖違規心理，澈底遏阻酒後駕車行為。 

9.八十九年八月起依「台北市酒醉駕車重大違規案件公布辦法」，於台北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網站公佈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醉魁禍首篇∣酒

醉駕車致人死、傷者」、「醉無可赦篇∣每月份酒醉駕車移送法辦酒精濃度前

五名」、「常業醉犯∣酒醉駕車違規，一年內每累計達三次以上」、「醉不合作—

遇警方取締時故意抗拒、態度惡劣而拒絕測試，其情節達刑法或社會秩序維

護法所列妨害公務之程度者」。 

10.八十九年十月內政部警政署規劃第一次全國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勤務，要求

各縣市警察局同步針對轄內，易有酒後駕車違規地點，縝密規劃實施盤查攔

檢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透過全國同步執法，以遏阻酒後駕車行為，惟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實施之「都會區聯合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勤務性質與勤

務規劃上並無明顯差異，均係動員該局各分局警力同步執行。 

11.九十年一月起啟用「快速酒精濃度檢知器」協助酒後駕車取締工作，執勤

員警可運用檢知器作為取締酒後駕車初步檢測使用，增加員警執行效率及判

別酒後駕車違規駕駛人之成功率，以減少攔查動作對於民眾產生之困擾，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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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遏阻民眾僥倖酒後駕車違規之心態，惟囿於經費有限，採購數量有限，

未能全面配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各執勤員警。 
12.九十年六月一日起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五條公布實施，將

酒後駕車罰鍰由新台幣六○○○元至一二○○○元大幅提高為新台幣一五

○○○元至六○○○○元，並加重吊扣駕照一年，拒絕測試者處最高罰鍰新

台幣六○○○○元，較以前拒絕簽名者，僅處罰一二○○○元更為嚴厲。 

二、探討 

(一)歷年酒後駕車評比獎懲規定優缺點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為全面加強取締酒後駕車取締工作，自八十三年起即訂

定「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全面加強取締酒精濃度過量駕駛工作評比獎懲規定」，

截至八十八年一月止，歷經六次修正，囿於年代久遠，本研究所蒐集之評比

計畫僅能追溯至八十七年三月起實施之第五次修正版本，由各階段酒後駕車

評比獎懲規定一覽表中，初步可得知： 

（1）初期之評比獎懲規定，因各分局轄區狀況不同及酒精測試器不足之緣故，

團體評比部份區分為：市區甲、乙組、郊區甲、乙組等四組，而自八十八

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之「取締酒後駕駛案件工作評比獎懲規定」，即不再分組。 

（2）各評比獎懲規定對交通分隊員警敘獎及懲處標準均較分局員警要求嚴格。 

（3）執行酒後駕車違規取締執法專案之員警，未如行人違規取締常併於其他

勤務中配合執行，且因獎勵條件優渥，員警對取締酒後駕車有較高之意願。 

（4）八十八年元月一日起實施之第六次修正版本：增列交通分隊員警如每季

取締件數未達三件者申誡乙次，未達一件者申誡兩次，首次將取締不力者

懲處。 

（5）八十八年四月刑法公共危險罪實施後，酒後駕車案件逐漸減少，為鼓勵

員警踴躍取締酒後駕車違規案件，除增訂移送法辦案件獎勵規定（攔檢查

獲酒後駕車移送刑法案件每件核予嘉獎乙次，最高獎額不受限），並將交通

違規案件（行政罰）部分亦放寬至每取締四件（不含肇事案件），核予嘉獎

乙次，最高獎額均不受限制，鼓勵員警踴躍爭取榮譽。 

（6）各項評比獎懲規定均因應各時期不同執法策略而小幅度修正，並未大幅

修正。 

（7）為落實  市長要求公務人員不得酒後駕車規定，特於八十八年七月一日

起實施之評比獎懲規定，增列「查獲公務人員酒後駕車者經報局轉報所屬

單位處理者從優獎勵，移送法辦者（不含肇事案件）每件嘉獎兩次，開單

舉發者每件嘉獎乙次」，如未依規定舉發移送者，則依法處置。 

（8）各項評比獎懲規定，為激勵執法人員落實酒後駕車違規取締工作之動力

來源，而相較於歷年來各項評比獎懲規定中，多以取締件數多寡為考量，

而未將實際抑制酒後駕車肇事成效納入考量，以致執勤時段、地點、執勤

方式之規劃，無不以取締績效為考量，而忽略其它抑制酒後駕車交通事故

發生之成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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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攔檢對象之探討 

由統計資料得知八十六年至九十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酒後駕車之取締車種

主要以自小客（貨）車與機車為主，二類車種各年之間取締件數所佔比例差距

並不顯著，主要原因係為市區車流組成中以自小客（貨）車與機車為主（臺北

市機動車輛登記數至九十年底，自小客貨車占 37.12﹪、機車占 59.25﹪、營業

小客車占 2.26﹪），各取締車種中較特殊的為營業小客車部分，近五年來其肇

事比率均維持在 7﹪左右，且營業小客車為副大眾運輸系統之一，常被政府機

關用來鼓勵飲酒者使用之替代交通工具，更應要求其嚴格遵守酒後不開車之規

定，藉以保障乘客之安全，惟警察機關現況於取締酒後駕車攔檢車輛時，無論

採用封鎖式逐車攔檢或隨機攔檢之勤務方式均甚少攔檢營業小客車，造成執法

上之漏洞，因此員警對攔檢之對象(車種)應予調整，營業小客車亦應比照自小

客（貨）車標準攔檢。 

(三)勤務規劃單位之探討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現況每月規劃執行「都會區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

及「局辦擴大酒測」勤務至少各二次，並配合警政署規劃執行「全國擴大取締

酒後駕車勤務」一次，並與擴大臨檢日期錯開，每次勤務均動員該局各分局、

交通大隊、保安大隊警力，針對台北市易酒後駕車及易肇事路段加強警力部署

實施攔檢，面式執法，防制酒後駕車肇事發生。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

大隊每月動員所屬交通分隊警力，規劃一至二次擴大取締勤務，其餘均由警察

局各單位由其他勤務兼服或自行編排取締勤務,藉以加強執法密度。 

各類型執法勤務，除「大隊辦擴大酒測勤務」僅由交通警察大隊各交通分

隊執行外，其餘三類均係動員各分局、交通大隊、保安大隊警力配合執行，勤

務規劃單位雖然不同，但就實際執法層面並無太大差異。 

(四)勤務規劃時段之探討 

經統計取締資料得知酒後駕車取締案件時段主要集中 22-03 時，惟酒後駕

車肇事案件則主要集中於 20-5 時，肇事與取締案件集中時段有些許落差，03-05

時主要係清晨時分警力薄弱，且為因應上午尖峰時間交通疏導勤務需耗費相當

大之警力，該時段為警力最少之時段，造成取締件數偏低，而 20-22 時因市區

夜生活活躍，車流量大，採用逐車攔檢方式易造成交通壅塞，引起民怨，故員

警均採隨機攔檢或併於其他交通執法勤務中一併取締酒後駕車違規，非專責取

締酒後駕車執法勤務，其查獲機率較小。 

（五）攔檢方式之探討 

楊登斌（1999）針對台北市參加酒後駕車違規講習者實施問卷調查，得知

有 32.4%的受訪者認為會被警方選中攔停檢查的原因係警察每部車都攔，有 25%

的受訪者認為是倒楣被攔到(隨機)，而有 15.4%是因警察發覺開車狀況有飲酒

嫌疑，且依其資料顯示亦有 62.0%員警認為封鎖式逐車攔檢為取締績效最佳之

勤務方式；另執法的嚇阻效果，會受到被警察逮捕的機率、處罰的嚴重程度、

以及處罰的迅速性影響，因此採用「區域封鎖、逐車攔檢」的勤務方式，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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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駕駛人造成不便，但可大幅增加酒後駕車違規遭取締之機率，嚇阻效果

最佳，如以此為主要勤務方式，並搭配於 07-22 時車流量大攔檢困難之時段，

採用隨機攔檢有酒後開車徵兆車輛及尾隨等勤務方式，將可獲得較佳之執法嚇

阻效果。 

八十七年四月第一次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威力取締酒後駕車勤務，

針對酒店、ＫＴＶ、ＰＵＢ等飲酒場所集中區域，劃定封鎖區域，於封鎖區域

週邊道路路段（口）縝密規劃取締酒後駕車攔檢點，集中警力逐車攔檢，將過

去「警力分散」、「隨機攔檢」之勤務方式，改為「集中警力」、「區域封鎖」及

「全面攔檢」之新勤務方式，達到滴水不漏，實施初期取締績效相當不錯，對

酒後駕車亦發揮遏阻效果，但囿於警力有限僅能針對單一行政區（主要為大安

區、中山區、萬華區、大同區等行政區）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易造成

其他行政區如文山區、內湖區、北投區等郊區酒後駕車案件頻傳。 

近一年來並未再規劃區域性封鎖勤務，僅由各執行單位視現場交通狀況，

採取全面攔檢勤務方式，但因需耗費較多警力、攜帶較多之交通錐等應勤裝備，

員警普遍不願意採「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勤務方式，另一方面大法官五三五

號釋憲案公佈後，引發民眾不少質疑逐車攔檢之適法性問題，故針對執行酒後

駕車取締勤務資深且執勤經驗豐富員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瞭解酒後駕車者

外顯特徵，提供資淺員警擔服酒後駕車取締勤務時，觀察、判斷對方是否酒後

開車之參考，而加以防範或應對，藉以提高其攔獲酒後駕車者成功率，確有其

必要性。 

（六）勤務規劃執行地區之探討 

士林、北投、內湖等郊區，由於編制警力較少且行政區域面積廣大，包含

甚多觀光茶園、溫泉區、土雞城等易飲酒場合，駕駛人車速均較市區快，發生

肇事案件嚴重程度遠大於市區，而大同、萬華、大安、中正區等市區，因警力

充足與飲酒場所較多，各分局為追求酒後駕車肇事件數最低、取締件數最高情

況下，均自行調整警力部署於較容易發生酒後駕車案件之地點、時段，嚴格取

締酒後駕車行為。 

執行「區域性封鎖、全面性攔檢」取締勤務時，僅針對飲酒場所較多行政

區，如萬華區、中山區、大安區等市區劃定封鎖區域，集中優勢警力規劃實施

「區域性封鎖、全面性攔檢」威力取締酒後駕車勤務，但其缺點為該項勤務規

劃執行之行政區幾乎均位於市區，郊區則無取締酒後駕車之警力，造成執法上

之漏洞。 

（七）動員警力數與取締績效之探討 

囿於八十六年至九十年各分局動員警力數調查困難，本研究僅能就現有之

八十九年十月至九十年十月份各分局動員警力數，與該時期各月份酒後駕車違

規取締件數，利用 SPSS 軟體作相關性分析，就投入警力數與取締件數二者間，

相關係數為 0.746  P=0.03<0.05，即兩者間有顯著正相關，意即投入警力數越

多，取締件數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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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肇事與取締資料之交叉分析 

本文資料來源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肇事資料系統內，所有成案

交通事故案件其肇事原因與「酒後駕車」相關者均予以統計分析，資料統計時間

迄至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之電腦資料。 

1.肇事案件基本特性資料關聯性分析 

本項分析結果綜合如表 3，茲分述如下： 

（1）肇事案件地區與時段交叉分析 

針對事故發生件數較多者加以分析，其地區與時間分布有如下現象，酒後

駕車事故件數中以中山區較多，時段別以凌晨零時至六時間較多。另對事故分

佈區域與時間，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為 564，P 值為

0.000，小於 0.005，顯示事故分佈區域與時間之關係有顯著差異，且達到統計

上的極顯著水準，肇事案件地區與時段間是有關聯的。 

（2）肇事案件週內日與時段交叉分析 

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為 38.35，P 值為 0.632，大

於 0.005，顯示事故分佈週內日與時段之關係無顯著差異，未達顯著水準，意

即肇事案件星期與時段間沒有關聯。 

（3）肇事案件月份與時段交叉分析 

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為 98.20，P 值為 0.052，大

於 0.005，顯示事故分佈區域與時間之關係無顯著差異，且未達顯著水準，顯

示肇事案件月份與時段間沒有關聯。 
（4）肇事案件月份與週內日交叉分析 

對事故分佈月份與週內日，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

為 61.45，P 值為 0.636，大於 0.005，顯示事故分佈月份與週內日之關係無顯

著差異，未達顯著水準，顯示肇事案件月份與週內日間沒有關聯。 

（5）肇事案件地區與月份交叉分析 

對事故分佈地區與月份別，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

為 171.62，P 值為 0.157，大於 0.05，顯示事故分佈地區與月份別之關係無顯

著差異，且未達顯著水準，顯示肇事案件地區與月份間沒有關聯。 

（6）肇事案件地區與週內日交叉分析 

對事故分佈地區與週內日，運用 SPSS 套裝軟體做卡方檢驗，測得卡方值

為 136.02，P 值為 0.000，小於 0.001，顯示事故分佈地區與週內日之關係有顯

著差異，且達到統計上的極顯著水準。另針對事故發生件數較多者加以分析，

其區域與星期分布有如下現象，酒後駕車事故件數中以中山區較多，星期別以

星期六、星期日較多。 

2.酒後駕車取締件數與交通事故件數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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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後駕車取締件數與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件數之相關性分析 

張新立君等(2000)，採卜瓦松回歸模式建立酒後駕車肇事模式，檢定酒

後駕車肇事與違規舉發件數之相關性，結果顯示執法力與肇事件數間呈現負

相關，即警方執法較嚴格時，相對地因酒後駕車而死亡或重傷的案件亦相對

減少，肇事嚴重程度降低。 

（2）酒後駕車取締件數與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件數之相關性分析 

利用 SPSS 軟體，針對八十六年至九十年逐月酒後駕車取締件數與酒後駕

車一般交通事故件數作相關性分析，酒後駕車取締件數與列管交通事故件數

二者間，相關係數為 0.008  P=0.953>0.05，未達顯著水準，兩者間無相關，

究其原因可能為員警執法取締時間與抑制事故發生兩者之間有時間差，執法

效果尚無法立即發揮抑制酒後駕車肇事。 

3.投入警力數與取締件數之相關性分析 

囿於八十六年至九十年各分局動員警力數調查困難，本研究僅能就現有之

八十九年十月至九十年十月份各分局動員警力數，與該時期各月份酒後駕車違

規取締件數，利用 SPSS 軟體作相關性分析，就投入警力數與取締件數二者間，

相關係數為 0.746  P=0.03<0.05，即兩者間有顯著正相關，意即投入警力數越

多，取締件數越高。 

4.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列聯相關分析 

運用 SPSS 軟體，針對八十六年至九十年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件數基本特

性作列聯相關性分析得知：地區與週內日別、地區與時段別等，其 P=0.00<0.05，

達到顯著水準，即兩者間有相關。 

（1）地區與週內日別：P=0.00<0.05，達到顯著水準，即地區與週內日別兩者間

有相關性，意即各行政區與其酒後駕車肇事發生的週內日別是有關聯的，例

如大同區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於星期日發生、萬華區傾向於星期六、星期

日發生；其餘各地區依此類推解釋，詳如表 4。 

（2）地區與時段別：P=0.00<0.05，達到顯著水準，即地區與時段別兩者間有相

關性，意即各行政區與其酒後駕車肇事發生的時段別是有關聯的，例如大同

區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於二十一時至翌日凌晨三時發生、萬華區傾向於二

十一時至翌日凌晨六時發生；其餘各地區依此類推解釋，詳如表 5。 

表 3  酒後駕車一般事故基本特性相關性分析表 

類別 卡方值 P 值 是否達顯著水準 兩者間相關性 

月份與週內日 61.45 0.636 未達顯著水準 無相關 

月份與時段 98.20 0.052 未達顯著水準 無相關 

週內日與時段 38.35 0.632 未達顯著水準 無相關 

地區與月份 171.62 0.157 未達顯著水準 無相關 

地區與週內日 136.02 0.000 達顯著水準 有相關 

地區與時段 546.10 0.000 達顯著水準 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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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地區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發生之週內日別一覽表 

週內日 

地區別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發生週內日別 

大同區 星期日 － － 

萬華區 星期六 星期日 － 

中山區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大安區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日 

中正區(城中) 星期四 星期六 星期日 

中正區(古亭)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五 

松山區 星期二 星期四 星期六 

信義區 星期二 星期三 － 

士林區 星期四 星期六 星期日 

北投區 星期日 － － 

南港區 星期四 星期五 － 

內湖區 星期三 星期五 － 

文山區(木柵) 星期一 星期六 － 

文山區(景美) 星期一 星期日 － 

 

表 5  各地區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發生之時段別一覽表 

時段 

地區別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發生時段別 

大同區 0-3 21-24 － 

萬華區 0-3 3-6 21-24 

中山區 0-3 3-6 － 

大安區 0-3 3-6 21-24 

中正區(城中) 0-3 3-6 21-24 

中正區(古亭) 0-3 3-6 21-24 

松山區 0-3 21-24 － 

信義區 0-3 21-24 － 

士林區 0-3 21-24 － 

北投區 0-3 21-24 － 

南港區 0-3 18-21 21-24 

內湖區 0-3 21-24 － 

文山區(木柵) 0-3 21-24 － 

文山區(景美) 0-3 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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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酒後駕車執法策略實施前後成效分析 

針對臺北市由民國八十七年迄今所實施之各項酒後駕車執法策略，遴選與民

眾較為直接相關之主要執法策略，作事前事後分析，統計分析該項策略實施前後，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發生件數、死亡人數、重傷人數、取締件數、累犯等資料詳如

表 6。其中取締件數如單純以統計數字多寡分析其實施成效，究竟是取締件數多為

優或取締件數少為優，甚難客觀評斷，故取締件數欄位之數字僅供參考。另因各

項主要執法策略之實施日期、相距時間長短不同，為避免各項主要執法策略間相

互影響，故本研究各項主要執法策略實施績效之統計期間不一定相同。 

運用 EXCEL 軟體，針對各執法策略實施前與實施後逐月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

故發生件數、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發生件數及傷亡人數（死亡人數與重傷人數

之和）等，分別作 t 檢定（雙尾檢定），其檢定假說 
H0：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f1－f2=0，-t（1-α/2,v）＜t 值＜t（1-α/2,v）） 

H1：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異 

n：樣本數（月數）；v：自由度（v=n－1） 

α：按一般交通工程經驗法則設定為 0.05 

f1：實施前平均件數；f2：實施後平均件數 

一、檢定結果 

本項檢定結果綜合歸納如表 7，茲分別說明如下： 

1.「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執法策略：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三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4.30＜

1.94<4.30），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

故發生。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三個月 t統計值大於右尾臨界值（9.53>2.78），

故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

異，即實施後有改善成效，使一般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三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78＜

1.46<2.78），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減低肇事嚴重程度。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三個月，累犯部分增加三六人次，比率

達 30﹪，實施後能有效抑制累犯累犯仍小幅增加，無法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執法策略後，僅能使一般交

通事故件數減少，無法證明能抑制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發生和肇事嚴重程度，

而且累犯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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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台北市各項酒後駕車執法策略實施前後績效表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 累犯 

執法策略 實施日期 統計期間 列管

件數

一般

件數

死亡

人數

重傷

人數

取締

件數 1 2 3 4 5

前三個月 7 733 8 5 7897 7657 117 2 0 0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

檢」取締勤務 
87.04.04 

後三個月 0 459 0 0 9679 9365 151 4 0 0

前十個月 19 1605 10 10 27931 25692 1035 55 1 0
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88.04.23 

後十個月 9 1557 8 2 17503 16401 516 23 0 0

前九個月 11 1358 8 3 21195 19745 660 38 4 0
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

締酒後駕車」勤務 
88.10.25 

後九個月 15 1450 13 2 11751 11088 304 13 4 1

前六個月 14 954 12 2 8899 8488 186 10 1 1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

上網公布 
89.08.01 

後六個月 14 906 14 4 11015 10400 284 13 2 0

前四個月 11 638 10 1 8033 7676 162 10 1 0
啟用「快速酒精濃度檢知

器」協助取締 
90.02.11 

後四個月 5 509 8 0 13375 12290 471 41 5 0

前七個月 14 1018 16 1 19538 17555 847 85 6 2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 
90.06.01 

後七個月 12 795 7 5 15041 13591 588 78 1 3
備註：1.以「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執法策略為例，其實施日期為 87.04.04，「前三

個月」係統計 87.01.04 至 87.04.04 之各項績效。 
2.累犯係指於統計日期期間曾犯酒後駕車違規二次以上者。 

2.「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執法策略：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十個月 t統計值大於右尾臨界值（2.30>2.10），

故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

異，即實施後有改善成效，使列管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十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0＜

0.74<2.10），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

故發生。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十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0＜

1.94<2.10），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使酒後駕車傷亡人數減少。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十個月，累犯部分減少五五二人次，比

率達 50.1﹪，實施後能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後，能使列管交通事故件數減少，累犯也

減少，但無法證明能使一般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減少，顯見實施後能有效抑

制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與累犯。 

3.「都會區聯合取締酒後駕車」執法策略：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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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6），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故不拒絕虛無假設，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

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發生。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2＜

-1.41<2.12），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

發生。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3＜

-2.13<2.13），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能使傷亡人數減少。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累犯減少三八○人次，比率達

54.1﹪，實施後能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實施都會區聯合取締勤務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

能抑制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肇事嚴重程度，但能有效抑制累犯。 

4.「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上網公布」執法策略：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六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26＜

0<2.26），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成效無明顯差異，故不拒絕虛無假設，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

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發生。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31＜

1.10<2.31），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發

生。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26＜

-1.08<2.26），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使酒後駕車傷亡人數減少。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六個月，累犯部分增加一○一人次，比

率達 50.1﹪，實施後無法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上網公布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

異，無法證明能抑制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降低肇事嚴重程度，亦無法有效抑

制累犯。 

5.啟用「快速酒精濃度檢知器」協助取締執法策略：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四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45＜

1.41<2.45），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成效無明顯差異，故不拒絕虛無假設，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

駕車列管交通事故發生。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77＜

2.32<2.77），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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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駕車一般交通事故發

生。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九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45＜

0.52<2.45），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使酒後駕車傷亡人數減少。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四個月，累犯部分增加三四四人次，比

率高達 198﹪，實施後無法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件上網公布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

異，無法證明能抑制酒後駕車交通事故發生、降低肇事嚴重程度，亦無法有效抑

制累犯。 

6.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實施結果： 

（1）列管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七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45＜

1.41<2.45），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善

成效無明顯差異，故不拒絕虛無假設，無法證明實施後能抑制酒後

駕車列管交通事故發生。 

（2）一般件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七個月 t統計值大於右尾臨界值（2.87>2.18），

故拒絕虛無假設，接受對立假設，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異，

即實施後有改善成效，使一般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3）傷亡人數：實施前與實施後七個月 t 統計值界於臨界值之間（-2.18＜

0.92<2.18），落在接受區域，故不拒絕虛無假設，即實施前後改

善成效無明顯差異，無法證明實施後能使酒後駕車傷亡人數減少。 

（4）累犯：由表 6得知，實施前與實施後七個月，累犯部分減少二七○人次，比

率達 28.7﹪，實施後能有效抑制累犯。 

檢定結果顯示，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實施後，能使一般交通事故件數

減少、有效抑制累犯，但無法證明能抑制酒後駕車列管交通事故、降低肇事嚴重

程度。 

二、小結 

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就其對肇事件數、肇事嚴重程度減低與否和抑制累犯效果

說明如下： 

1.有效減少肇事件數之策略有：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實施新修正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二項。 

2. 減低肇事嚴重程度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3.抑制累犯效果佳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締酒

後駕車勤務、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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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台北市各項酒後駕車執法策略實施前後 t檢定結果一覽表 

α=0.05 
執法策略 項目 

t 值 t（1-α/2,v）

說明 

列管件數 1.94 4.30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9.53 2.78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異 
實施「區域封鎖、全

面攔檢」取締勤務 

傷亡人數 1.46 4.30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列管件數 2.30 2.10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0.74 2.10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傷亡人數 1.94 2.10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列管件數 -1.08 2.16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1.41 2.12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實施「都會區聯合同

步取締酒後駕車」勤

務 

傷亡人數 -0.81 2.13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列管件數 0 2.26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1.10 2.31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酒後駕車重大違規案

件上網公布 

傷亡人數 -1.08 2.26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列管件數 1.41 2.45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2.32 2.77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啟用「快速酒精濃度

檢知器」協助取締 

傷亡人數 0.52 2.45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列管件數 0.44 2.18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一般件數 2.87 2.18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有明顯差異 
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 

傷亡人數 0.92 2.18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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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續）  台北市各項酒後駕車執法策略實施前後 t檢定結果一覽表 

實施前後改善成效

是 否 有 明 顯 差 異執 法 策 略 項 目

是 否 

備 註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有改善成效， 

一般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

檢」取締勤務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有改善成效， 

列管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

締酒後駕車」勤務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酒醉駕車重大違規案件

上網公布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啟用「快速酒精濃度檢知

器」協助取締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列管件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一般件數 ○  
實施後有改善成效， 

一般交通事故件數減少

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 

傷亡人數  ○ 實施後沒有改善成效 

伍、結語 

一、執法現況探討結果 

1.酒後駕車代保管之車輛移置至拖吊保管場，係由警察局公有拖吊車執行移置，

並以計次方式向保管場支付保管費及代辨民眾領車發還工作，其費用均由全體

市民所負擔，不甚合理。依九十一年九月一日起實施之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並依臺北市妨礙

交通車輛自治條例規定收取拖吊費及保管費。 

2.評比獎懲規定未將交通事故防制成效納入獎懲規定中，致各分局執勤時段、地

點、執勤方式無不以取締績效為優先考量。 

3.酒精測試器操作講習和取締酒後駕車標準作業程序訓練時數過少，且各單位未

落實於勤前教育或其他適當訓練場合反覆練習、演練。 

4.道安講習對於抑制酒後駕車駕駛人再犯，有相當程度的效果，但現在僅台北市

辦理酒後駕車道安講習，其餘縣市均未辦理，造成同樣在台北市酒後駕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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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有些人需要參加道安講習，而有些人則不用，非常不合理。 

二、酒後駕車肇事及取締資料之統計分析結果 

1.酒後駕車違規取締案件之駕駛人以男性居多，男性酒後駕車違規比率較女性

高，而女性所佔比率也逐年增加，亦不可忽視。 

2.酒後駕車違規取締案件之車種均以自小客車（貨）及機車為二大取締重點車

種，與臺北市八十六年至九十年逐年年底領有駕照者車種別自小客車（貨）、

機車所占比率相較，機車酒後駕車違規比率較汽車稍高。 

3.酒後駕車肇事發生較多時段均集中於 22 時至翌日凌晨 5時之間，與酒後駕車

違規取締案件時段集中於 23-03 時相較，顯示酒後駕車易肇事時段與取締時段

稍有差異。 

4.各行政區與其酒後駕車肇事發生的週內日別是有關聯的，例如大同區酒後駕車

肇事案件傾向於星期日發生、萬華區傾向於星期六、星期日發生；各行政區與

其酒後駕車肇事發生的時段別是有關聯的，例如大同區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傾向

於二十一時至翌日凌晨三時發生、萬華區傾向於二十一時至翌日凌晨六時發

生。 

三、酒後駕車執法策略實施前後成效分析： 

1.有效減少肇事件數之策略有：實施區域封鎖全面攔檢取締勤務、實施新修正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二項。 

2. 減低肇事嚴重程度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 

3.抑制累犯效果佳之策略有：實施刑法公共危險罪、實施都會區聯合同步取締酒

後駕車勤務、實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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